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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控股股東可能合併的最新進展

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2008年12月22日和24日及2009年1月23日、1月30日和2月27日刊發的公

告，關於閩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公布了有關四間由福建省國有資產

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和管理的國有企業，其中包括福建投資企業集團公司（「福建投資企業」）

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本公司41.96%的股份權益）可能合併的事宜。

董事會僅宣布，福建投資企業於2009年3月13日通知本公司，有關申請豁免福建省投資開發集

團有限責任公司（擬於完成合併時取代福建投資企業的新股東）按收購守則規則26的規定作出

全面收購（「該申請」）的函件已於同日提交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。

倘若收到福建投資企業通知任何有關該申請的結果時，本公司將會進一步發出公告。

上述公告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，各董事共同及個別地對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

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他們深知，本公告所發表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

達致，且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，以致本公告的任何陳述含有誤導成份。

承董事會命

閩信集團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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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仕達先生（主席）、陳桂宗先生（副主席）、朱學倫先生及

翁建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王會錦先生及陳樂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啟明先生、

史習陶先生及蘇合成先生。


